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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言

干散货，尤其是散装及袋装货物，极易引发装载港申报的货物数量与卸货港交付数量差
异相关的争议。此类争议可能由多种因素共同导致，其中部分因素较其他因素更可控。
尽管船东及其船员已采取预防措施，此类争议在某些司法管辖区仍可能更为频繁发生。

本指南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对干货短量索赔相关挑战及风险的认识，并根据我们的经验提
出预防与减损建议。我们始终鼓励会员直接联系我们，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以便我们
进一步协助预防和化解此类索赔。

美国保赔协会致力于通过以下方式预防索赔：宣传防损信息；为会员提供培训工具与指
导；确保船舶检验合规；以及维护会员船舶上雇员的良好健康状况。我们鼓励会员访问
我们的防损页面https://www.american-club.com/page/loss-prevention，获取各类防损与索赔
预防数据。

威廉·摩尔博士威廉·摩尔博士

高级副总裁兼全球防损总监高级副总裁兼全球防损总监
美国保赔协会管理人——船东理赔局有限公司美国保赔协会管理人——船东理赔局有限公司
纽约州纽约市纽约州纽约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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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与致谢贡献与致谢

美国保赔协会谨此感谢船东理赔局有限公司的萨吉·苏波尼亚博士、尼科斯·塔克提科
斯船长，以及尼科斯·梅拉赫罗普洛斯、安德鲁·戴尔、乔治·康奈尔、安东尼斯·巴
瓦斯和理查德·斯旺诸位先生。本协会同时感谢桑吉夫·南达船长对本指南的详细审阅
及提供的意见。

最后，本协会感谢通讯代理Budd Algiers及ETICSAS-Africa P&I提供的意见及本指南中所使
用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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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簡介簡介

1.1	1.1	 目 标目 标

明确与货物短量事件相关的风险要素、致因机制及损害类型。

1.2	1.2	 干散货短量的风险类型及损害干散货短量的风险类型及损害

1.2.1	 本指南的核心关注时段为：自船东利益方在装货港确定货物重量/体积
起，至卸货港将货物交付收货人止。根据适用法律或相关合同，船东的
责任期间可能始于"钩至钩"（依据《海牙规则》或美国《海上货物运输
法》（COGSA）），也可能延伸至装货前与卸货后（依据特定提单条
款）。在此责任期间，船东/租船人将面临各类风险及风险致因机制（如
船员培训缺失），从而导致如图1.1所示的短卸货索赔（即短量索赔）。
本指南基于多年行业实践经验，提出防损与索赔预防建议

1.2.2	 表1.11.1 列明了本指南所涉及的海运货物短量相关的主要风险、致因因素/机
制及相应损害。

图  1.1 | 货物暴露于导致短卸索赔的风险因素及致因机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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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表 1.1 | 货物暴露于风险因素及致因机制导致短量索赔

風險因素 導致貨物短量的致因因素/機制 損害後果

理货/压载水/水尺计算错误
（书面误差）

	• 船员培训缺失
	• 船舶操作程序不完善或缺失

	• 提提单申报错误致短量
争议

错误的水尺测量和/或计算
（书面误差）

	• 船员培训缺失
	• 船舶操作程序不完善或缺失
	• 船员未遵守标准操作程序
	• 恶劣天气条件
	• 船舶状况不良影响压载水、污水等水

位控制

	• 提单申报错误致短量争议
	• 船舶离港延误

单证条款/日期/货物数量或状
况记录不当

	• 提单
	• 大副收据

船员或第三方检验方对货物操作监控不足

	• 货物状况（含含水率）监控不足（装
货前）

	• 積积载计划审查、货物装卸监控、绑
扎加固措施不到位

	• 理货报告错误

	• 提单或大副收据条款措辞不当/不完
整

租家因市场/商业原因施压超载

	• 船舶在装/卸港离港延误
	• 船舶可能遭扣押
	• 涉嫌货物短量索赔
	• 面临保赔险或其他险种可

能拒赔的索赔风险

货物盗窃（主要发生在卸货
港）

	• 船员对卸货作业监控不足
	• 卸卸货港未聘请检验方监督卸货操作

装/卸货数量显著差异引发短
量索赔

装货港为防尘在货物（尤指煤
炭）中掺水 航行期间排出货舱污水时监控不足

抵卸货港时货物数量显著差
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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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3	 干货短量索赔的保赔风险概况干货短量索赔的保赔风险概况

1.3.1	 2013年2月至2024年6月期间，本协会共处理2,596起货物相关事故。其中
657起事故已产生索赔，预估单案损失超10,000美元。超10,000美元的货物
短量索赔案均成本（含免赔额）为60,548美元。此外，308起超10,000美元
的货物事故被报告为短量索赔。如表1.2所示，袋装及散装食品类货物合
计占短量索赔发生频率的67%，占超10,000美元短量索赔成本的71%。大
部分此类短量索赔发生于欧洲、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外的地区。

货物短量类型 事故数量 事故频率(%)
事故总成本

（百万美元）
单案均成本

（美元）

短量事故总量 308 47%* $18.65 $60,548
袋装食品（大米、
糖、玉米等）

110 36% $8.46 $78,883

散装食品（谷物） 95 31% $4.76 $50,060
散装非食品类 28 9% $2.21 $79,045
油脂及化学品 25 8% $1.15 $45,935
未分类货物 40 13% $1.41 $35,295

1.3.2	 多数事故涉及在非洲、中东及亚洲港口卸货的袋装与散装谷物。从地域
分布看，53%的事故发生于非洲，14%分别发生于中东与亚洲。会员报告
事故数量最多的国家为科特迪瓦（23起）、突尼斯（22起）、阿尔及利亚
（18起）及塞内加尔（18起）。在单案超10,000美元且事故数≥5起的国家
中，单案均成本最高的为印度（187,657美元）、几内亚（157,779美元）
及土耳其（117,202美元）。

表表 1.1 |  1.1 | 货物暴露于风险因素及致因机制导致短量索赔货物暴露于风险因素及致因机制导致短量索赔

*指占超10,000美元货物事故总量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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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4	 干货短量索赔的一般依据?干货短量索赔的一般依据?

1.4.1	 提单（B/L）所载装货港货物体积、重量或数量与卸货港实际卸货量之间
的差异通常源于以下因素：

(a)	 装船货物理货单位差异；

(b)	 船舶水尺测量在装货期间及完成后的误差；

(c)	 船上剩余压载水及污水计算错误导致货物装载量高估；

(d)	 货物混装过量水分并在运输途中排放/蒸發；

(e)	 液体货物温度及/或密度计算错误；

(f )	 船舶常数计算误差；

(g)	 卸货期间因操作不当、盗窃或非法转移导致的货物损失；

(h)	 岸秤遭篡改或未校准。

1.4.2	 短量索赔源于装货记录与提单记载的货物数量同实际卸货量之间的误差
超出可接受范围。行业允差反映计量差异的合理区间，但若误差超过特
定阈值则可能引发索赔。对于散装及液货（除非租船合同另有约定），
行业允差通常为提单货物量的0.5%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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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散装谷物卸货时自卡车散落至码头区（由Budd Algiers提供）

圖 2 | 	 船舶甲板上自破损聚丙烯袋中铲出并重新装袋的货物（由Budd Algiers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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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	 船舶甲板上自破损聚丙烯袋中铲出并重新装袋的货物（由Budd Algiers提供）

圖 4 | 	 散装谷物卸货期间散布在码头区的货物（由Budd Algiers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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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船员最佳操作规范船员最佳操作规范

2.1	2.1	 目标目标

明確船員為預防貨物短量事故應考慮採取的最佳操作規範，涵蓋各類貨物計量
方式。

2.2	2.2	 通用预防措施通用预防措施

2.2.1	 船长及船员应确保在货物运输各阶段，包括但不限于装货、运输及卸
货，保存详细准确的货物记录与文件，内容涵盖：货物记录簿条目、照
片、视频、其他与货物状况及数量相关的档。

2.2.2	 所有记录及文件副本（或相关原件）应留存船上，保存期自货物交付或
应交付卸货港收货人之日起不少于一（1）年。

2.2.3	 船长应考虑在货物装卸作业期间安排船员值守关键位置，目视监督装卸
作业。负责货物作业的船员应值守以下区域：

(a)	 装卸作业人员上下船点位，防止货物盗窃；

(b)	 各进行装卸作业的货舱上方，目视巡查舱内装卸人员及检验员活
动；

(c)	 其他货物装卸点位、装卸作业区域及允许非船员进入的区域。

2.3	2.3	 理货与水尺检验理货与水尺检验

2.3.1	 理货检验  指通过清点货物单元数量，在在装/卸货期间进行的货物计量方
式。

2.3.1.1	 装/卸货理货通常由理货检验员负责。船长、大副及其他负责监督
货物作业的船员应清楚了解各检验员的具体职责。（例如理货、
积载等）。检验人员的工作范围应以书面形式明确，并在履行其
职责前与船长和/或值班驾驶员进行讨论并达成一致。

2.3.1.2	 船员应定期监督并确保检验员履行其职责，包括但不限于：

(1)	 根据装/卸货方式（如使用吊索或托盘），对货物进行规范理
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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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视检查所有捆装或袋装货物，确保装/卸货时数量（理货）
准确且无损坏。

2.3.1.3	 船员应对任何超出船舶理货规程的异常情况拍摄照片、视频并作
书面记录。

2.3.2	2.3.2	 水尺检验。水尺检验。通过测量船舶装/卸货后的排水量变化确定货物重量的方法。

2.3.2.1	 水尺检验关键设备包括：(1) 液体比重计；(2) 测深尺、试水
膏；(3) 记录本；(4) 计算机或计算器；(5) 手电筒；(6) 救生
衣；(7) 海况持续波动时需使用消波管，见第2.3.2.4(1)节见第2.3.2.4(1)节。

2.3.2.2	 船长应确保船舶水尺读数在装货前及完成后被正确读取并记录。
水尺检验需记录船舶外舷左/右舷共六（6）处标准测深点的吃水
标记，包括：前部左/右舷；中部左/右舷；尾部左/右舷。

2.3.2.3	 水尺检验基于阿基米得原理，即船舶排水量等于其总重量。因
此：

(1)	 空船排水量(ΔE) 包含船舶建造时的重量，但不包括以下要
素：船员、货物、燃油、润滑油、压载水、物料、淡水、
船体累积油漆层、压载舱淤泥重量、船舶交付后加装的机
械与设备。空船状态与无货状态的重量差称为船舶常数。
船舶常数需在每装货港与卸货港重新计算，并受船舶运营
区域影响。例如：频繁在河口港进行装卸作业的船舶，其
压载舱可能积聚更多淤泥，导致船舶常数增大，进而降低
实际载货能力。

(2) 	 满载排水量  ( ΔL) ：船舶装载货物后的总排水量；

(3) 	 货物装载量计算公式：

	 (ΔL)-(ΔE)-装货期间排放的压载水重量

2.3.2.4	 所有水尺标记均基于船舶平浮状态（即无纵倾或横倾）设置。船
舶建造时，船厂会提供《纵倾与稳性手册》（即船舶排水量表）
，经船级社认证，列明不同吃水下的排水量数据，部分数据报含
纵倾/横倾状态下的修正值。影响水尺检验精度的主要因素包括：

(1)	 船舶横倾。由于压载水测量表基于平浮状态编制，横倾会导
致压载水体积计算误差。虽然《纵倾与稳性手册》允许横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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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但测量管通常位于船舷两侧，横倾会显著影响压载水
测量精度（误差程度大于纵倾）。因此水尺检验时需确保船
舶无横倾或横倾角极小。

(2)	 船舶纵倾。船体前后部线型差异可能导致纵倾状态下的排水
量计算偏差。但压载水测量表包含不同纵倾角度的修正参
数。

(3)	 恶劣海况。水尺测量时周边浪高不得超过1米（3.3英尺）。
应在短时内（如1-2分钟）连续读取10组吃水数据，剔除最大
值与最小值后取剩余8组平均值。若必须在此类海况下测量，
应签发《抗议书》（參見第3.5節參見第3.5節）以声明水尺计算可能存在
误差。

2.3.2.5	 《纵倾与稳性手册》 中的排水量数据基于海水密度1,025千克/立
方米计算。实际操作中需使用液体比重计测量船舶周边水域实际
密度。无论船舶处于港口、河流或外锚地，均需测量水密度以准
确计算排水量/载货量。船员应特别注意：水密度可能受近期降
雨、潮汐、附近径流等因素影响，因此需遵循以下测量规程：

(1)	 确保液体比重计经校准；

(2)	 使用清洁无残留物的水桶采集水样；

(3)	 采样点需位于水面下至少3米（10英尺）深处，远离甲板排水
口及舷外排放区域；

(4)	 将液体比重计浸入水样后读取并记录密度值；

(5)	 在船体周边不同位置多次采样，计算平均密度值。

2.3.3	 理货与水尺检验员作业监督

2.3.3.1	 理货检验 裝貨期間，装货期间，理货检验员应正确值守各货舱位
置，准确记录装船袋装货物数量，并与代表货方利益的理货员协
调，就最终载入大副收据（M/R）的货物数量达成一致。

2.3.3.2	 水尺检验 理想情况下，代表船东、租家及货方利益的水尺检验员
应共同参与装货前/后的水尺检验，以确认货物装载量。但实践
中，租家通常不委派检验员而依赖货方检验结果。需特别注意：
某些货物（如煤炭）在运输期间可能因持续通风（蒸发）或沉积
（货舱污水积累及途中排放）导致装载港重量显著变化。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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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常混装大量水分，航行中需持续泵出。

2.3.4	 货物装卸记录保存

2.3.4.1	 船长及船员应建立货物装卸记录程序，记录内容包括：货物装卸
情况、可能导致货损索赔的事件（如湿损、包装破损、装卸工操
作不当、货物盗窃等）。事件处理流程：

(1)	 船员发现第三方可疑行为时，应立即报告船长或值班驾驶
员；

(2)	 船长或值班驾驶员应在货物记录簿或其他同期书面记录中详
细记录事件；

(3)	 尽可能收集相关证据（如视频、照片、证人证词及物证）并
留存；

(4)	 船长应确保大副收据（M/R）准确载明货物状况、重量、装
货时发现的货损等细节；

(5)	 若装卸工未按指令作业，船长应向租家及/或收货方签发抗议
书（LoP）；

(6)	 航行期间，船长须详细记录装/卸港间污水舱排放水量。

2.3.5	 大副收据与提单

2.3.5.1	 船长应完全熟悉正确填写大副收据及提单的职责要求。

2.3.5.2	 大副收据（M/R）

2.3.5.2.1	 大副收据是由船长签署的档，确认船舶接收货物的重
量、状况及数量。通常，M/R交予货物托运人，托运
人凭此有权要求签发提单（B/L）。 

2.3.5.2.2	 签发的M/R须准确反映经船员及/或检验方核实的货物
数量及状况。装船时发现的任何货损均须记录详情。  
该信息应予以保留并作为证明档随附大副收据
（M/R）提交。许多租船合同载有条款规定船长只应
允许清洁货物装船。在此情形下，若货物未处于完好
状态，船长应当拒收，因其受租船合同这一特定条款
约束，不得在大副收据上注明货物受损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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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3	2.3.5.3	 提单  提单  (Bs/L)

2.3.5.3.1	 该条款对船东具有潜在法律风险。当提单签发权被授
予承租人时，承租人可能无视大副收据（M/R）中关
于货物状态、数量或质量的批注，径行签发清洁提
单。船长若委托第三方代签提单，须在授权书中特别
注明：“提单签发须与大副收据的批注内容保持一
致”。

2.3.5.3.2	 为最大限度维护权益，船东原则上不应将提单签发权
进行委托，此举可有效规避船舶尚未驶离装货港即可
能产生的单证索赔风险。若船东或二船东基于商业考
虑在租约中纳入此类条款，将可能导致该航次产生的
货损索赔无法获得保赔保险的保障。

2.3.5.3.3	 	租船合同管辖权并入：法律选择条款 
将争议解决条款纳入，并使租船合同和/或提单项下的
所有争议均受管辖租船合同规定的同一司法管辖和适
用法律约束。通过此举，船东或二船东可保留管辖权
主张，该主张可能对以下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1)	 特定货物索赔的提出或诉讼方式；

(2)	 索赔抗辩的管辖地（包括船舶扣押程序）；

(3)	 管辖所有此类争议的实体法。

2.3.5.3.4	2.3.5.3.4	 		货损索赔对保赔保险覆盖的潜在损害货损索赔对保赔保险覆盖的潜在损害。。 
船东应尽可能确保与货物运输相关的决策不会损害其
保赔保险项下的保障。若承运条件低于租船合同约
定或提单批注条款（例如接受租船人的赔偿保证书
（LoI）），则可能影响保赔保险效力。国际保赔协会
集团（IG）所有成员在其保赔条款中规定，以下情形
可能导致货损索赔保障受损：

(1)	 将货物交付至提单或运输合同约定以外的港口或
地点；

(2)	 未凭正本提单交付货物；

(3)	 签发倒签或顺签提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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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未经船东或被保险船舶船长知晓而签发提单，且
该提单存在货物描述、数量或状态的不实记载；

(5)	 被保险船舶未抵达或延迟抵达装货港，或未装载
特定货物（已签发提单项下的责任、损失及费用
除外）。 

2.3.6	 若货方要求船长签署档且船长不同意档内容，船长须在签名处加注批
注“谨此确认收讫，不影响权益”，以声明其仅接收档但不认可档所述
内容，并保留船东在未来索赔中的权利。

2.3.7	 会员及其船长可参阅美国保赔协会（American Club）发布的《提单签署
实务指南》（Signing Bills of Lading: A Pocket Guide) ，该指南提供英文、简
体中文及繁体中文版本的操作指引。

2.4	2.4	 货物检验监督与作业规范（装卸港）货物检验监督与作业规范（装卸港）

2.4.1	 建议船东委派独立检验机构，确保货物在装载、积载及卸除过程中得到
妥善照管，并实施规范的预防性检验、理货及水尺计重。 。  
需特别注意，部分港口禁止进行水尺计重。船东应在抵港或卸货前与当
地代理核查确认是否允许实施该项作业。

2.4.2	 水尺计重操作规范。船长须确保水尺计重仅于开启舱盖装卸货前进行。

2.4.3	 任何货检人员登轮执行指定检验任务前，须核验其资质证明与身份文
件。

2.4.4	 船长、大副及其他负责监督货物作业的船员应知悉检验员的具体工作内
容。检验员的工作范围须以书面形式与船长和/或值班驾驶员沟通，并于
履职前充分讨论确认。

https://www.american-club.com/files/files/signing_bills_of_lading.pdf
https://www.american-club.com/files/files/signing_bills_of_lading_new_mandarin.pdf
https://www.american-club.com/files/files/signing_bills_of_lading_new_mandarin.pdf
https://www.american-club.com/files/files/signing_bills_of_lading_traditional_mandari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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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员应持续监督并确保检验员履行下列（包括但不限于）指定检验职责：

(1)	 准确清点船舶接收的袋装货物捆数；

(2)	 对装船的袋装货物捆进行目视检查，确保包装完好无损；

(3)	 监督及见证货方、承租人或相关第三方指派的检验员作业；

(4)	 根据前文第第2.3.2节节规定，实施装货前后的水尺计重。

2.4.6	 船员应提请货物检验员注意其可能因忙于检查其他货舱或文件而忽略的
货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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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	 散装谷物货物散落码头甲板，由卸货抓斗掉落所致，因货物可能混入动物粪便与雨水，难以回
收（图片来源：Budd Algiers）

圖 6 | 	 卸货过程中散装货物经抓斗散落至甲板、水面及码头岸线（图片来源：Budd Alg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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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	 船舶卸货期间散装谷物货物散落码头岸线（图片来源：Budd Algiers）

圖 8 | 	 推土机清理码头岸线残留谷物货物（图片来源：Budd Alg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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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船东最佳操作规范船东最佳操作规范

3.1	3.1	 目标目标

船东应审查货物操作流程，确保船长及船员全面掌握本船理货与水尺计重的关
联职责。

3.2	3.2	 操作程序操作程序

船东应审查货物操作流程，确保船长及船员全面掌握本船理货与水尺计重的关
联职责。

3.3	3.3	 船员培训船员培训

船东须确保船长充分接受培训，明确其与第三方货方交涉时的法定义务。

3.4	3.4	 委派货物检验员委派货物检验员

船东应委派相关检验员（如理货、水尺、货况检验等），以维护其与托运人、
收货人及承租人的权益。可根据特定货物需求向检验员下达附加作业指令。

3.5	3.5	 海事声明（Letter of Protest, LoP）海事声明（Letter of Protest, LoP）

3.5.1	 针对货物装载期间引发的货损、短量或操作异常，应敦促船长签发海事
声明（LoP），向托运人、承租人或收货人声明保留船东索赔权。触发情
形包括但不限于：水尺/理货数据异常、货物粗暴操作、积载不当、货物
盗窃。

3.5.2	 LoP 应包含（不限于）以下关键信息：

•	 船舶信息：船名、IMO编号、船旗国；

•	 航次信息：起运港/目的港、事件发生日期及地点；

•	 货物信息：货物种类及数量；

•	 抗议事由：注明是否涉及下列情形（包括但不限于）： 
水尺计重或理货数据异常；货物粗暴操作；积载不当；货物盗窃；

•	 事故描述：详述抗议事由及已观察到的损害后果；

•	 预估损害：列明观测到的货物损失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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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长声明：须载明船长保留后续补充声明的权利；

•	 签署要求：海事声明 (LoP)须由船长及在场目击事件的相关人员签
署。

•	 发送对象：主送船东或船舶经营人指定方（如船舶代理），并抄送
所有关联方（包括托运人、承租人和/或收货人），同时附转送指令
要求将声明副本送达各相关方。

3.6	3.6	 协会内部协议协会内部协议  (ICA)及其在货损索赔中的适用(ICA)及其在货损索赔中的适用

3.6.1	 协会内部协议（Inter-Club Agreement, ICA，又称《纽约土产交易所互助
协议》），为《纽约土产交易所格式租船合同》（NYPE）、《Absatime
期租合同》及其项下运输合同产生的货物索赔，提供简化的责任分摊机
制。除非存在“明确且不可推翻的证据”证明索赔系因盗窃或某一方（
包括其雇员及分包商）的行为或过失所致（此时责任由该方100%承担）
，否则船东与承租人应按50%-50%比例分摊责任。根据ICA规则，海关罚
款通常不视为运输合同项下的货物索赔，不在协议覆盖范围内。

3.6.2	 船东及船舶经营人须审慎核查租船合同条款，确保明确约定货物作业责
任由承租人承担，以维持ICA规则关于货物作业相关责任100%归属于承
租人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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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	 卸货时聚丙烯袋破损致货物散落（图片来源：Budd Alg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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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	 卸货期间码头岸线袋装货物遭粗暴作业（图片来源：ETICSAS-Africa  P&I）

圖11 |	 船员应密切监督码头岸线袋装货物作业方式（图片来源：ETICSAS-Africa 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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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与保赔协会的沟通机制与保赔协会的沟通机制

4.1	4.1	 目标目标

确保会员与保赔协会保持及时有效沟通，以防范或降低货差/货损索赔风险；若
会员或船舶面临索赔，应协同各方力量进行抗辩。

4.2	4.2	 装卸货预防性检验安排装卸货预防性检验安排

4.2.1	 为确保保赔协会（P&I Club）及时联络港口通讯代理并安排预防性装货
港/卸货港检验，会员应于船舶预计抵达装卸港至少7日前向保赔协会提供
下列基本信息：

(1)	 船舶完整信息（包括船名、IMO编号等）；

(2)	 目标装卸港口/码头名称；

(3)	 待装卸货物种类及数量；

(4)	 船舶当地代理、承租人、托运人、收货人或货运代理联系方式；

(5)	 船舶预计抵港时间；

(6)	 需申请的检验类型（如理货、水尺计重等）；

(7)	 其他相关事项。

4.2.2	 所有相关检验报告（（含装前检验、理货报告、水尺报告等）须立即抄
送保赔协会。船东及承租人应妥善保存该等档至货损索赔诉讼时效届
满。

4.2.3	 船东及承租人须注意：若有其他利益方（如检验员、收货人等）在船，
仅可允许其接触货物或船舶档——但须以保赔协会书面许可为前提。该
等人员的要求应通过协会委派检验员转达，并由保赔协会评估后处理。

4.3	4.3	 货物短量索赔货物短量索赔

4.3.1	 保赔协会可指示当地通讯代理和/或律师介入处理，以最大限度维护船东
权益。

4.3.2	 会员与保赔协会的及时有效沟通及紧密协作，将极大提升货差索赔抗辩
效力，并为向其他责任方追偿保留法律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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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担保要求处理。若船东或承租人被要求提供担保，或船舶面临扣押威胁/
已被扣押，船东须立即联系保赔协会寻求协助。船东应避免与货方直接
交涉，以免无意中放弃管辖权抗辩或其他潜在抗辩权。

4.3.4	 反诉禁令条款。若船东的船舶因货方拒绝接受基于相关租船合同仲裁条
款（已并入提单）提供的担保而遭扣押，船东应立即联系其保赔协会，
评估运用反诉禁令机制对抗货方无理要求。简言之，所提供担保应符合
租船合同约定的争议解决管辖条款。

4.4	4.4	 干货短缺典型案例干货短缺典型案例

4.4.1	 西非袋装糖货差实务

多数运往西非的袋装糖货物在拉丁美洲（尤其是巴西桑托斯港）装货
时，常仅以岸方资料（shore figures）而非船东检验员的理货资料确定装
货量。即便如此，仍建议船东在装货港实施初始及最终水尺计重，装港
当地通讯代理可就此提供确认与指导。

为减少袋装糖货差索赔风险，建议船舶采取下列措施：在装货港实施水
尺计重；抵非洲卸货港时同步实施水尺计重，并监控卸货理货作业；装
货港对货舱施加铅封。

若已铅封货舱，船方可主张： 
“装货量为XX公吨，货舱铅封完好，故卸货数量与提单记载一致。”据
此，针对货物在航程中或卸港锚泊期间散落的异议可被驳回。上述程序
有助于船东有效应对货差指控。 
若涉及多个卸货港，船东对后续港口卸货的抗辩效力将显著降低。虽可
在首港卸货后重新施封货舱，但多港分卸作业仍会加剧货差风险。

针对袋装货物破损，此类租船合同条款通常不利于船东。根据标准租约
条款，装卸工作为船东的受雇人，若卸货导致破袋，除非船东能举证装
卸工存在重大操作过失，否则船舶将承担赔偿责任。

为此，建议船东委派检验员实施理货。检验员可建议船长定期签发海事
声明（LoP），记录装卸工的疏忽与失职行为，为船东抗辩索赔提供证据
支持。

为规避及减轻袋装糖货差索赔，建议采取下列措施：

•	 在装货港与卸货港系统实施水尺计重；

•	 装货完毕后对货舱施封，并由各方签署铅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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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卸货港解封货舱时邀请所有相关方到场见证；

•	 监控卸货理货作业，必要时指示检验员向装卸方定期签发海事声
明。

4.4.2	 阿尔及利亚港口散装货物重量测定程序

作为在阿尔及利亚港口卸除散装货物时采取的预防措施的一部分，承运
人通常会在卸货作业开始前和完成后安排初始及最终水尺计重。

需特别指出：虽然船东实施的水尺计重可测定交货数量，但该资料不得
作为卸货数量的终局性证据，因当地收货人未参与该计重程序。

阿尔及利亚所有港口唯一适用且获法院认可的重量测定程序为岸上地磅
或筒仓秤重，该程序由收货人、装卸公司执行，并受海关部门强制实
施。承运人实施的水尺计重仅用于以下目的：作为船上货物数量的参考
性指示；协助船东在收货人或保险商提出货差索赔时，向托运人或承租
人提起反索赔（若其被认定需对货差负责）。 
需特别指出：卸货港实施水尺计重无法避免岸称确认短缺时的货差索
赔；收货人仍有权就岸称确认的货差向船方索赔货物价值。

4.4.2.1	 法院指定检验员水尺计重程序

船东曾多次咨询阿尔及利亚法院指定水尺检验员的可能性。但根
据阿尔及利亚司法实践，法院仅在当事人存在实质争议且确需指
定检验员时，方可委派检验员。若货方未提出正式索赔，法官将
直接驳回船东的指定检验员申请。

在任何情况下，法院指定的检验员得出的调查结果和结论对双方
均不具有约束力，仅作为法官审理争议的参考；

由于水尺计重未被当地法院认可为可靠计量方式，即便检验报告
由法院指定人员出具，在收货人提出货差索赔时仍不具备法律证
明力。

4.4.2.2	 欺诈性操作预防建议

鉴于多个港口存在欺诈行为，即允许部分装载卡车未经地磅称重
离港，建议采取以下措施：委派检验员全程监督卸货作业，清点
驶离码头的卡车数量并核验地磅数据，以形成有效威慑；要求检
验员全程保持警戒，至少可排除因当地欺诈行为导致不当短缺索
赔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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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经验总结，检验员在场时，收货人虚增索赔金额的倾向显著
降低；真实货差情形下，如短装或卸货操作致损，检验员监督无
法阻止索赔发生。

實務經驗總結，檢驗員在場時，收貨人虛增索賠金額的傾向顯著
降低；真實貨差情形下，如短裝或卸貨操作致損，檢驗員監督無
法阻止索賠發生。

4.4.2.3	 阿尔及利亚谷物局（OAIC）0.5%贸易允差适用

散装小麦货物几乎全由OAIC进口，其通常仅在确认短缺超出0.5%
贸易允差时提出索赔。

4.4.2.4	 当地法院对货差索赔的立场

成功抗辩货差索赔的可能性较低。阿尔及利亚法院不认可水尺计
重结果作为交货量的终局证据，仅相信岸上地磅资料（装卸公司
与海关部门官方程式）。法院通常直接依据港口当局出具的差异
报告与称重证明，系统性判定船方对此类货差承担责任。

4.4.2.5	 货差成因分析

阿尔及利亚港口散货短缺通常源于（包括但不限于）卸货期间的
货物散落，具体表现为：

•	 装卸工抓斗超载；

•	 抓斗泄漏；

•	 粗暴作业导致货物从漏斗或卡车溢出；

•	 船岸间未铺设防漏布；

•	 码头散落货物未回收。

	 此外，当发现两者之间存在重大差异时，获得的吃水调查结果和
岸线秤结果，通常是由于地磅设备故障；卡车数量虚报；运输途
耗；装港短装。

4.4.2.6	 在阿尔及利亚法院为短缺索赔辩护，可通过影像数据及船长海事
声明（LoP）左证，但若海关在场确认岸称数据，法院将直接相
信港口档，船方极难推翻责任。即使证明地磅失准，外国承运人
也难以拒绝根据经认证的岸称重结果提出的短缺索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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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上地磅的可靠性难以证明。港口当局每年对其地磅进行校准并
获得校准证书。主张岸上地磅不可靠并不能免除承运人对货物利
益方的合同责任，该主张仅可用于对装卸工提起反索赔或追偿诉
讼。且该行动仅能在根据现行判例要求向货物利益方作出赔偿后
进行。

根据阿尔及利亚海商法，装卸工被视为在船舶监督下进行作业的
船东雇员，因此船东不得以装卸工在卸货作业或称重程序中的过
失或疏忽为由，逃避其对货物利益方的责任。

因此，当地法院将根据限制性海商法典判定船东对货物短缺承担
责任，且不考虑水尺计重结果，亦不接受贸易允差原则或运输途
中重量损失的原则。

4.4.2.7	 在阿尔及利亚卸除非散装货物的困难

非散装货物（例如袋装货物）面临类似挑战，即使船东通过独立
检验员安排理货，货物收货人通常仍会与装卸工共同进行理货。
货物卸毕后系统性地确认短缺，且许多高价值商品存在偷盗现
象。由于当地劳工和/或装卸工常采取激进行为，而警方极少干
预，船员很难制止此类偷盗行为。

4.4.2.8	 进一步考虑与建议

如前所述，船东最重要的救济途径是追究装卸工责任，并对其不
当操作和/或偷盗行为成功提起法律诉讼。总之，为避免和减轻散
装及非散装货物索赔，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	 船员应勤勉工作，拍摄偷盗行为的照片和视频证据；

•	 船长应提交记录偷盗证据的海事声明（LoPs）。

通常，对于大多数短缺索赔，友好解决更为可取且更具成本效益
（尤其在已提供银行担保的情况下），特别是当索赔人合作并接
受合理和解方案时。此类方案通常为索赔金额的70%至80%甚至
85%。

阿尔及利亚收货人（通常为政府机构，尤其是食品类货物）要求
的担保档包含特定条款：“若索赔未在30日内解决，则《保函》
（LOU）将转为银行担保（BG）”。此举对船东造成额外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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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当地诉讼胜诉概率极低，且一旦提供银行担保，船东将无法
获得任何宽免，并需持续支付银行担保的维持费用。

类似货物短缺索赔在摩洛哥和突尼斯港口亦有发生 。

4.4.3	 MV PROBLEMATIC 輪案例

MV PROBLEMATIC轮承租于南非理查德兹湾装载45,000公吨（MT）煤
炭，运往荷兰鹿特丹。卸货港发生争议，收货人声称短卸1,100公吨。

提单记载，MV PROBLEMATIC轮装货量为45,000公吨煤炭。装港水尺计
重（船东、托运人、承租人及收货人代表共同参与）：根据货物检验员
计算，显示货物位移量为44,800公吨；卸港水尺计重：收货人计重显示位
移量为43,700公吨；岸上地磅数据：经认证的卸货量为43,700公吨。

收货人基于装港联合水尺计重与卸港地磅称重结果（即44,800公
吨–43,700公吨），主张交付短缺1,100公吨煤炭。水尺计重差异显示装港
与卸港间存在1,100公吨短缺，表明货物可能在运输途中发生损失。

对短缺的潜在原因进行了分析：

首先，煤炭在理查德兹湾装载期间正值雨季，货物露天堆放且未采取遮
盖保护措施。经检测，装港初始水分含量为12.5%；卸港再次检测水分含
量为12.207%。水分损失计算如下：

(装载时的初始含水量 – 排放时的最终含水量)
装载时的初始含水量

= [(12.5% - 12.207%)/12.5%] * 100%

= 2.34%

因此，从理查德兹湾至鹿特丹的运输过程中，因水分蒸发导致的损失为 
44,800公吨 × 2.34% = 1,050公吨。

第二，货物散落与不当操作被视为装卸港数据差异的潜在因素。经核查
装港装卸日志，MV PROBLEMATIC轮船员未发现货物散落或操作不当的
证据，且装港未就此签发抗议书，故排除其作为短缺原因。

第三，货舱检查：经检查船舶舱盖，排除航行中进水导致短缺的可能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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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货物移位影响：虽航行中遭遇恶劣海况导致货物移位，但未影响
卸货作业或造成短缺。另有约50公吨煤炭因粘附货舱壁或滞留难以触及
区域，部分解释了收货人主张的短缺量。

因此，未发现船东或船舶在货物散落、货舱进水或操作失误方面存在重
大过失.损失主要归因于自然因素，争议最终以船东与收货人无重大财务
损失的方式解决。

经验教训：

•	 重视水分监测，需在运输前、中、后期定期检测货物水分含
量；

•	 优化货物操作，改进积载与卸除程序以减少舱内残留；

•	 规范水尺计重，通过定期审核确保计重程序标准化与精确
性，降低争议风险；因此，未發現船東或船舶在貨物散落、
貨艙進水或操作失誤方面存在重大過失.損失主要歸因於自
然因素，爭議最終以船東與收貨人無重大財務損失的方式解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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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	 卡车上的货物掉落可能导致直接码头区以外的损失（图源来自Budd Algiers）

圖13 |	 在装载机转移到卡车上时，大量散装货物可能会丢失（图源来自Budd Alg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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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免责声明

	 本指南所载信息仅为一般性参考，不构成法律建议。美国保赔协会（The American 
Club）及其管理人（Managers）不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或及时性，亦不对任何错
误或遗漏承担责任。使用者应自行承担使用风险。美国保赔协会及其管理人概不承担因
使用本指南导致的任何损害赔偿责任，包括但不限于间接、特殊、附带或后果性损害，
无论基于合同、侵权、严格责任、法律或其他理论。本指南内容不得解释为保险合同证
据，亦不构成美国保赔协会或其管理人对任何第三方的财务承诺；本指南不表示美国保
赔协会或其管理人同意充当担保人或接受任何司法管辖区的直接诉讼；本指南不构成法
律意见，会员应咨询专业律师以获取法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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